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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新国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 2018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并撤回申请文件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9 年 8 月 27 日，深圳市新国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 2018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并撤回申请文件的议案》。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公司 2018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的基本情况 

2018年 6 月 1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

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拟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宜的《关于公司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拟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

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40,000 万元投入商户服务体系建设项目。该事项已经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27 日召开的 2018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请查

看公司于 2018年 6月 12日发布于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

告。 

2018 年 9 月 6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

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公司 2018 年拟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事项获受理。 

2018 年 10 月 26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

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81356 号），收到反馈意见后，公司会同相关中

介机构就反馈意见中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和逐项答复，并按要求及时将书

面回复材料报送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 

二、公司终止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的原因 

自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启动以来，公司董事会、管理层与中介

机构等一直积极推进相关工作。因公司最新一期资产负债率不满足可转换债券发

行条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将重新综合评估并根据当前及将来资本市场融



资环境调整融资方案，故拟终止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并向中国证监会申

请撤回本次可转债申请文件。 

三、公司终止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的审议程序 

根据2018年6月27日召开的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

2019年 8 月 27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

止 2018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并撤回申请文件的议案》，同意本次可转债终

止事项。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结合实际发展需要，对变化的资本市场环境、政策环境、行业发展环境

等因素重新进行了综合评估，经与中介机构审慎研究和充分讨论后决定终止

2018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并撤回申请文件。本次终止可转债事项不会影

响公司的正常经营，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

董事会对该终止事项的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规定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我们同意《关于终止 2018 年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并撤回申请文件的议案》。 

公司将尽快正式向中国证监会提出撤回本次可转债申请文件的申请，故公司

申请撤回本次可转债申请文件尚待取得中国证监会的同意。公司在收到中国证监

会的行政许可终止审查通知书后，将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四、本次终止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终止本次可转债项目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也不会对公司持续稳定

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公司将继续深耕电子支付行业发展，加强各业务板块之间的协同合作以及产

业链上下游整合，不断提升上市公司整体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同时，公司将

围绕未来战略发展规划，充分发挥公司资本市场优势，积极采取多种方式融资以

获得所需资金。  

五、备查文件 

1、深圳市新国都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 

2、深圳市新国都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国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8 月 29日     

 


